2026年至2028年三年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日常监管工作经办业务
采购需求

一、采购内容
对宜川县城乡低收入人口及行政村（居委)常驻人口，进行常态化日常动态监管相关服务。包含动态信息收集监管、入户调查、探视关爱服务、照料服务人考核评价、健康管理服务等。

二、服务要求

（一）城乡居民动态信息收集监管

对存在返贫或致贫风险的家庭进行预警核查上报；对因病、因残因灾、因学等有致贫风险家庭进行核查上报；对其家庭收入财产超标、死亡等核查上报。目标是实现日常监测实时预警。全年动态监测委托管辖内所有行政村（社区）居民，实时发现需救助或需退出对象，实现“应保尽保、应纳尽纳”的目的。

（二）入户调查工作

1.常规性入户调查：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特困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困难人员。核查家庭收入、家庭财产状况、家庭成员情况及生产生活状况，调查记录并取证，撰写入户调查报告。并使用社会救助服务系统与手机移动平台进行工作人员任务的分配、入户核查采集图片信息及相关其他信息，将数据及时上传至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信息新系统，实现入户核查服务系统与陕西省社会救助动态监控系统互联互通。实现低收入人口每年100%入户核查至少一次。对于收入来源不固定或不易确定，以及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的家庭，每半年核查一次;突发状况导致家庭情况有变化的或者有投诉举报情况的，及时核查。

2.临时性入户调查：按照民政部门要求的核查指标进行核查，并出具核查结果报告，为民政部门落实救助帮扶措施提供依据。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、应纳尽纳，杜绝“漏保”现象。

（三）探视关爱服务：对于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，提供精神关怀、需求信息对接等服务。严格落实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探访制度，每月应不少于1次的定期探访，及时掌握探访服务对象基本情况，并建立相关台账资料。

（四）照料服务人考核评价：签订委托服务协议并领取照护补助资金的照料服务人员。制定考核指标，对照料人日常照料频率、照料效果，结合实地查看、特困人员本人评价、邻里走访、村镇考评等方式开展综合评价。提升监护照料服务能力。

（五）健康管理服务：已纳入救助范围的低收入家庭。为救助对象及有需求的村民提供量血压、心电检测服务。

三、服务期限：三年(合同一年一签)。
四、质量标准：符合采购人要求。
